     114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新聘教師彈性開辦費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_______ 

  □學校  □附院  □岡山  □小港 (請擇一)                     
	計畫申請人
	
	職稱
	

	單位
	
	分機
	

	職員工編號
	
	□ 新聘教師起聘日期:    年    月    日
(不含預聘)

	開辦費金額
	＄100,000.(請檢附明細表)                              

	 【注意事項】
1. 申請時間: 於起聘日起一個月內向研發處申請
2. 使用範圍: 適用辦公室、研究相關即可           

3. 執行期間: 自核准日起至當年度新聘計畫執行結束
4. 應盡義務: 需申請當年度新聘教師專案計畫

	新聘教師專案計畫:
新聘兩年內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得依規定約每年九月底前檢附研究計畫申請書及過去五年之研究成果，向研發處提出申請。申請時，須檢附向政府機關申請計畫之證明，未檢附者不予受理。 (計畫申請時間依研發處公告為準)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

研發處: 
 承辦人:
 學研組主任:                                        編號:
 研發長:

